


烟莱粮字〔2011〕2号


关于组织申报放心粮油工程示范店（柜）
的通知

各有关单位、有关企业：

为进一步推动和规范放心粮油工程建设，切实发挥示范企业带动作用，确保我区城乡居民吃上放心粮油。根据市粮食局等五部门制定的《烟台市放心粮油产品和示范店评审管理办法》（烟粮字〔2010〕93号）要求，决定于今年下半年组织开展一次评审工作，请符合条件的有关单位和企业积极参加区级放心粮油工程示范店（柜）申报。

一、申报条件及要求

按照烟粮字〔2010〕93号文件要求，由企业根据自身需要和特点自愿参加申报。申报示范店（柜）需提供如下资料：

1、申报表及企业承诺（见附件）；

2、工商营业执照（复印件）；

3、卫生许可证（复印件）；

4、销售的放心粮油产品证书（复印件，由供货企业提供）；

5、企业简介。

二、申报时间、评审和公布

申报企业于2011年11月28日前，将申报材料（一式四份）送区粮食局业务科，电话：6892576。我局将组织相关部门及专家进行评审，经审核合格的，颁发莱山区放心粮油工程示范店（柜）证书及标牌，并在市、区新闻媒体及政府网站公布。

放心粮油工程示范店（柜）每年进行年审，年审不合格者，取消其放心粮油工程示范店（柜）称号，并收回证书和标牌，予以通报。

附件： 烟台市莱山区放心粮油工程示范店（柜）申报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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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烟台市莱山区放心粮油
工程示范店（柜）申报表
申报单位（章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示范店（柜）名称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申 请 日 期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烟 台 市 莱 山 区 粮 食 局 制
放心粮油工程示范店（柜）申报表
申报单位盖章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报时间：    年    月    日

	单位名称
	
	企业

性质
	

	通讯地址
	
	邮编
	

	法定代表人
	
	职务
	
	电话
	

	联系人
	
	职务
	
	电话
	

	注册资金
	万元
	传真
	

	开业时间
	
	连锁网点
	个

	营业面积
	㎡
	上年度

销售总额
	万元

	职工人数
	人
	检验人员
	人

	企业三年内获奖情况：



	企  业  承  诺
本企业承诺确保经销的商品质量合格，严格遵守烟台市莱山区放心粮油示范柜的各项规定，自觉接受粮食、工商、质监、食品等部门的监督抽查，如果发生销售假冒伪劣商品或其他侵害消费者合法权益的事件，由本企业承担全部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。

法定代表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           　　　　（企业公章）

 年    月    日

	上报企业审查意见：
（　盖章　）
年    月    日

	莱山区粮食部门审批意见：
（　盖章　）
年    月    日


